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安赛乐米塔尔津西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编号：2026S001）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6年1月9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6S001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6S001
	项目名称
	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

	项目地址
	德胜河以东、滨新路以西、东海路以北
	建设单位
	安赛乐米塔尔津西新材料（常州）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
	工程等级
	中型

	
	建筑面积
	 11861㎡
	建筑层数
	地上3层，地下1层

	
	建筑高度
	17.1m
	防火等级
	地上二级，地下一级

	
	场地类别
	Ⅲ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7度
	抗震等级
	三级

	
	基础形式
	桩基
	结构体系
	框架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各专业审查意见附后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

	审查人
	邢亮
	
	审查号
	10051-1018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消防设计专篇格式不满足《江苏省民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编制指南》的要求，深度不足。
2、图纸S00JZ01-17,6厚玻璃使用面积超3㎡，不满足JGJ113-2015，第7.1.1-1条。

三 、其他意见：
1、 图纸S00JZ09-12,平屋面1为景观屋面，复核是否有种植需求，若有需设置耐根穿刺层。
2、图纸S00JZ01-04，地下车库一般需考虑电动车停放，应划分防火单元。
3、图纸S00JZ01-05，除南侧出入口外其余出入口仅采用1：12的坡段不符合要求；卫生间服务半径不宜超50m。
4、图纸S00JZ01-14，复核楼梯2在3.892标高处地上地下是否封堵完整。
5、图纸S00JZ01-23，复核护窗栏杆有效防护高度是否满足要求。

	设计人
	葛祺
	注册人
	陶灿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2条


绿 色 设 计 专 项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

	审查人
	邢亮
	
	审查号
	10051-1018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图纸S00JZ01-03，未按单一立面计算窗墙比，不满足GB50189-2015，第2.0.3条条文解释。
三 、其他意见：
1、图纸S00JZ01-03，架空楼板传热系数表格中未见体现。
2、缺碳排放报告、室外风环境模拟、室内声环境分析、隔热检查报告书等相关报告；二次设计达标承诺书中可承诺的条款有误。

	设计人
	葛祺
	注册人
	陶灿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0条
	   1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

	审查人
	李雪峰
	
	审查号
	10051-S1023
	联系电话
	8661990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GB/T 50010-2010》第8.3.1-2条。S00JJ10-11：KL4、KL8、Lg3等支座负筋锚固长度不满足要求，请全面自查复核修改（如主次梁节点、平面外搁置墙体处等部位）。
三 、其他意见：

1、计算书：根据《GB/T 50011-2010》第3.4.3条，补充梳理不规则项判别(如楼板不连续、穿层柱、局部收进等)，并根据不规则情况采取抗震加强措施；
2、计算书：地下室梁柱1-D轴交1-2轴KZ-6、1-3轴交1-C轴KZ10b、1-D轴KL11、KL8等等，多处梁、柱计算截面及布置与图纸不符，请全面自校复核各楼层截面信息、布置与图纸的一致性，并修改回复；
3、计算书：底层空调机房、工具间等活荷载输入有误，并应考虑组合值系数不同的影响；底层楼梯1、3、5荷载输入与实际不符，并注意多跑楼梯处荷载输入；补充完善旋转楼梯处荷载输入取值依据；底层1-A轴等地下室区域之外墙体荷载遗漏；1-7轴处排风井外墙荷载遗漏；全面自查复核各楼层荷载输入；
4、计算书：补充完善并复核二层局部挑檐或雨棚处荷载输入及依据；
5、计算书：混凝土梁与钢梁连接计算书，个别螺栓间距不满足要求；
6、地下室计算书：未见坡道相关外墙计算、局部抗浮计算等；
7、地下室计算书：配筋计算图形文件，梁柱配筋重叠难以识别，建议分开打印提供，并自校复核；
8、结消01：结构嵌固部位在基础顶，与计算书不符；
9、结消10：补充钢结构部分防火专篇，补充钢结构防火计算书；
10、S00JJ01-01：补充完善连梁基础、地梁及上部钢结构的设计计算依据，并自校复核；1-9、1-10轴独立基础与地下室相距过近，未见设计采取有效措施，存在安全隐患；
11、S00JJ01-01：复核通高柱的计算长度是否与实际一致，柱箍筋加密区等应在柱表中单独明确；
12、S00JJ01-07：复核KL14、4、6等局部梁段配筋率与箍筋直径取值是否匹配，类似情况全面自查修改；

	设计人
	袁丹
	注册人
	田景文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

	审查人
	李雪峰
	
	审查号
	10051-S1023
	联系电话
	86619902

	13、S00JJ10-06：本工程地下室部分采用天然基础、承压桩基础混用，不同的基础形式，应充分考虑其沉降差异、受力情况的不同对基础设计的影响；应分别补充抗拔、抗压桩连接、灌芯长度等要求，避免施工混淆；
14、S00JJ10-06：根据《GB50007-2011》第8.5.9条，单桩抗拔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单桩竖向抗拔试验确定，提供并复核设计试桩报告纳入桩基设计依据；
15、S00JJ10-10：复核1-E~1-F轴交1-1轴处，板附近锚固长度；
16、S00JJ10-14：结合一层柱配筋，复核地下室柱配筋是否满足《GB/T 50011-2010》第6.1.14.3条1.1倍要求，主筋配置方式应考虑满足《22G101-1》第2-10页构造要求；
17、人防相关以人防审查意见为准，注意应采用新版《人民防空防护设备通用技术标准》（RF32001-2025）。

	设计人
	袁丹
	注册人
	田景文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1条


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

	审查人
	王健
	
	审查号
	10051-W1017
	联系电话
	8816983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S00GP01-06违反 GB50084-2017  5.0.2条   一层大厅上空喷头间距不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三 、其他意见： 
1、S00GP09-02  常州市暴雨强度公式已更新，请按新公式复核设计雨水流量；设计说明中本工程室内污、废分流与图纸不一致。
2、S00GP01-02  二层1-2~1-3轴交1-A~1-B轴会议室不满足设计说明中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的要求；类似问题自查修改。
3、S00GP01-06   一层大厅上空喷淋管网所接楼层与建筑防火分区划分不一致。
4、S00GP01-07   1-2~1-3轴交1-G~1-F轴楼梯处喷头布置与二层重复。
5、S00GP01-08   喷淋末端试水排出管建议间接排水；调整水管井排水管FL-1底层排出方式；室内消火栓各层水平成环布置其供水安全性较竖向成环差，建议调整。

6、S00GP01-10   消防专篇中门厅处喷淋设计流量40L/S与设计说明P09-03 50L/S不一致，请复核确认。
7、S00GP01-12   室内消火栓引入管压力错误。

8、S00GP01-14   消防管道严密性试验压力值错误。
9、S00GP01-16   喷淋平面图中补充结构梁图并复核是否满足GB50084-2017  7.2.1条？校核一下自喷系统喷头布置是否满足GB50084-2017第7.2.3条，如需设增补喷头，则应在图中绘出。
10、S00GP01-17   地下车库部分区域（如1-4轴交1-H轴处）不满足设计说明中灭火器最大保护距离要求；补充雨水机房预埋给排水套管。
11、S00GP01-18   简易洗消区地面宜设置地漏；汽车坡道集水沟直接排至4#集水坑未见防护措施；复核战时污水集水池容积；不同防护单元排水泵排出管建议独立设置。  

12、S00GP01-19     补充地下室减压稳压消火栓型号；复核喷淋减压孔板孔径。

	设计人
	许腾飞
	专业负责人
	赵素英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1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1396118707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XZ-WAPKT所供空调室外机部分回路N线未有保护，且不应切断N线，不满足GB51348-2019，第7.4.5.2条，相同情况相同处理。
2、空调机房未设置消防电话，不满足GB50116-2013，第6.7.4.1条。一层弱电间宜设置消防电话。
3、电梯轿厢未设置与消控室直通的专用电话，不满足GB50116-2013，第4.7.2条。
4、地上部分消防广播未独立穿导管或独立槽盒敷设，不满足GB51348-2019，表26.1.7。
三 、其他意见：
1、消防专篇中消控室及消防水泵的配电干线宜选用矿物绝缘电缆，或复核所选电缆是否能满足火灾延续时间内持续供电的要求。
2、XZ-1APZ、XZ-1APB进线上级开关需明确过载报警不脱扣。
3、一层1-7轴交1-A轴处设备间内除设有配电箱外未见其他设备，该房间门应外开，并与给排水专业复核喷淋的设置情况。
4、部分设在移门上方的出口标志灯改为在平开门上方设置。
5、一层卫生间与弱电间贴临，与建筑专业复核防水措施。
6、二层1-3交1-C走道出口处增设出口标志灯。
7、需明确火灾探测器的设置是按无吊顶考虑还是有吊顶考虑（宜与相关专业同步，根据提资条件进行），若按无吊顶考虑请附上梁图，若按有吊顶考虑但实际情况有变则设计应重新复核梁等对探测器的影响，确需调整探测器设置则应进行设计变更。
8、平面图需注明用于幕墙接地的预埋件位置。

	设计人
	黄天勇
	专业负责人
	黄天勇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4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新能源软磁材料常州项目1A1期（三）-行政办公楼

	审查人
	顾旭俊
	       
	审查号
	10051-H1006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打印间应按DB32/3962-2020第8.4.2条要求设置机械排风，部分无窗的储藏室、工具间等未设机械通风。
2、排烟风机两侧应有600mm以上的空间，需满足GB51251-2017第4.4.5条要求。
3、强电井等的排风机穿防火隔墙处未按GB50016-2014（2018年版）第9.3.11条设置防火阀，余同自查。
三 、其他意见：
1、暖消01 设计依据中GB/T50378-2019应标注现行标准（绿建专篇等自查）。
2、暖消02 说明六.11条新风取风口的设置位置要求是否满足GB50736-2012第6.3.1条要求。
3、暖消09 耐火极限风管做法要求中相关“绝热玻璃棉”的内容取消。
4、补充各自然排烟窗、补风窗及楼梯间自然通风窗的节点详图；部分电动挡烟垂壁的手动开启装置平面未见设置，逐个自查。
5、S00N01-02 防烟分区1F-05的自然补风窗面积不应小于排烟窗面积的50%；防烟分区1F-01的排烟量计算应满足GB51251-2017第4.6.3条要求。
6、S00N01-04 防烟分区3F-02（含挑空区域）的排烟计算参数（净高、排烟量等）应复核调整。
7、S00N01-14 冷凝水管道等的保温厚度绿建专篇与施工说明不一致。
8、S00N01-16 平面图房间名称及标注等内容缺失。
9、S00N01-18 复核地下室防排烟系统担负高度计算值是否有误。

	设计人
	鲍梦雯
	专业负责人
	王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3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6年1月9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